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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法規》 
一、 我國A公司於111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計算之淨利為700萬元，該公司各項損益項目如下： 

1.證券交易所得120萬元，證券交易損失60萬元 
2.出售民國101年購入之固定資產，固定資產利益為260萬元（其中土地所得100萬元，房屋交

易所得160萬元） 
3.發票日在110年11月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50萬元（扣繳稅款5萬元） 
4.不計入所得之投資收益80萬元（可扣抵稅額20萬元） 
5.依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可扣除之虧損為90萬元 
6.該公司111年度有符合產業創新條例之研發投資抵減30萬元 
請依上述A公司之結算申報書內容，以最有利納稅人方式計算下列各項金額： 
(一)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及一般所得稅額。（15分）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下之基本所得額、基本稅額及是否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下之

應補繳差額？（1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營利事業所得額及最低稅負制相關計算，是近年極為熱門的議題。本題與96年高考計算

題相似度100%，只是數字略微修改而已，施敏老師稅法上課用書及題庫書有完整收錄。老師認

為若能留意產業創新條例投資抵減稅額30%上限之規定，則計算題可獲得高分。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7-8、7-9，【範例2】。 
2.《稅務法規(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6-6、6-7，【範例3】96高

考，相似度100%。 

 

答： 
(一)1.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 

項  目  金  額 
商業會計法之淨利  700萬 
減：證券交易淨所得(停徵)  (60萬) 

出售土地交易所得(舊制免稅)  (100萬) 
不計入所得之投資收益  (80萬) 
盈虧互抵虧損  (90萬) 

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  370萬 

 
2.應納稅額=370萬*20%=74萬元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0條及第10條之1規定，其投資抵減稅額以不超過其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百30%為限。所以，雖然111年度有30萬元可資扣抵，只能抵減上限22.2萬元(=74萬
*30%)。 

一般所得稅額=74萬-22.2萬=51.8萬元 
(二)1.基本所得額=370萬+60萬=430萬元 

2.基本稅額=(430萬-50萬)*12%=45.6萬元 
3.由於「一般所得稅額」大於「基本稅額」，該營利事業111度應繳納之所得稅應按所得稅法規定計算

認定之，應補繳差額為0元。 

 

二、 請分別說明我國個人及公司受控外國企業（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 CFC）規定之相

關法源依據及規範內容，並說明相關之豁免情形。（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即將於112年度開始施行之CFC，是反避稅機制重要一環。個人CFC源自所得基本稅額

條例第12條之1與個人之海外所得相關，營利事業CFC則規定於所得稅法第43條之3，是考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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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醒的時事重點。將此兩條內容熟記清楚者，必能得高分。 

考點命中 

1.《稅務法規(概要)》，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4-52~53，7-12。 
2.《稅務法規(概要)解題完全制霸》，高點文化出版，施敏編著，頁4-89，【範例15】108高
考，相似度100%。 

3.《高點‧高上111地特題神》稅務法規，施敏編撰，頁1-5，【第七題】反避稅機制。 

 

答： 
(一)個人受控外國企業： 

1.法源依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之1 
2.規範內容： 

(1)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且該關係企業無所得稅法第43條之3第1項各款規定者，

於個人或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合計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10%以上之情形，該個人應

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計算營利所得，與前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之所得合計，計入當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 

(2)前項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依所得稅法第43條之3第2項規定認定。 
(3)關係企業自符合第1項規定之當年度起，其各期虧損符合所得稅法第43條之3第3項規定之查核簽證，

並由個人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者，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十年內自該關

係企業盈餘中扣除，依第一項規定計算個人之營利所得。 
(4)個人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於減除依第1項規定計算之營利所得後之餘額，依前條第

1項第1款規定計入獲配年度之所得。但依第一項規定計算之營利所得，未計入當年度個人之基本所

得額者，不得減除。 
(5)第1項規定之營利所得於實際獲配年度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於計入個人之基本所

得額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得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

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驗證後，自各該計入個人之

基本所得額年度依第1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計算之基本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該營利

所得，而依規定計算增加之基本稅額。 
3.豁免情形： 

(1)一申報戶全年之合計數未達新臺幣100萬元者，免予計入。 
(2)CFC(受控外國公司)之豁免認定與所得稅法第43條之3相同。 

(二)公司受控外國企業： 
1.法源依據：所得稅法第43條之3 
2.規範內容： 

(1)營利事業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中華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

計達50%以上或對該關係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者，營利事業應將該關係企業當年度之盈餘，按其持

有該關係企業股份或資本額之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2)前項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指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之稅

率未逾第5條第5項第2款所定稅率之70%或僅對其境內來源所得課稅者。 
(3)關係企業自符合第一項規定之當年度起，其各期虧損經所在國家或地區或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

簽證，並由營利事業依規定格式填報及經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者，得於虧損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十

年內自該關係企業盈餘中扣除，依第1項規定計算該營利事業投資收益。 
(4)營利事業於實際獲配該關係企業股利或盈餘時，在已依第一項規定認列投資收益範圍內，不計入所

得額課稅；超過已認列投資收益部分，應於獲配年度計入所得額課稅。其獲配股利或盈餘已依所得

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於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得由納稅義務

人提出所得來源地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駐外機構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

府認許機構之驗證後，自各該認列投資收益年度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

該投資收益，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3.豁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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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係企業於所在國家或地區有實質營運活動。 
(2)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在一定基準(700萬元)以下。但各關係企業當年度盈餘合計數逾一定基準者，仍

應計入當年度所得額課稅。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1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